
附件5

序号 证明材料名称 索要部门 证明用途（办理事项） 取消后核查（处理）方式

1 有关权利人同意转让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林权流转 采取合同书或承诺书替代

2 野外考察、科学研究目的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外国人在本省境内对陆生野生动物进行野
外考察、标本采集或者在野外拍摄电影、
录像活动初审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3 猎捕目的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特许猎捕
证核发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4 货源来源（进货渠道）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经营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许可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5
参加森林火灾出救单位人员证
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对在扑救重大、特别重大森林火灾中表现
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当场给予表彰和奖励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

6 发包方同意采伐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 采取合同书或承诺书替代



7 单位介绍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1.在林业部门管理的自然保护区从事科学
研究、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拍摄影片、
登山、参观、旅游等活动审批
2.国内单位和个人进入林业部门管理的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从事科学
研究观测、调查活动审批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8 同意引进动物的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出售、收购、利用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陆
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审批（核）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9 采集目的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采集林业部门管理的国家保护野生植物审
批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10
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种源来源
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11
进出口野生动植物或其产品来
源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出口国家重点保护的或者进出口国际公约
限制进出口的野生植物及其产品代理审批
（国家林业局委托）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12
出售、收购的野生植物及其制
品来源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出售、收购国家二级和本省珍贵树木、野
生植物及其制品审批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13 企业完税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云南省林业产业省级龙头企业认定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14 林木良种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15 引种成功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1.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2.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林木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证初审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16 自有品种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采取事前告知加当事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或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
等方式
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17 自主研发品种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采取事前告知加当事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或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
等方式
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18
经营场所、生产用
地、土地权属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1.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2.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林木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证初审
3.林木种质资源库、种质资源保护区或者
种质资源保护地建立和保护标志设立
4.省级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确定
5.核桃、油茶定点采穗基地和油茶定点育
苗基地确定
6.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及在林业部门管理的
自然保护区建设审批（核）
7.湿地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审批
8.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
9.出售、收购国家二级和本省珍贵树木、
野生植物及其制品审批（野生的国际、国
家和本省珍贵树木、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及
制品经营﹝加工﹞许可证的转报）

采取基本证照凭证证实

19 符合规划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及在林业部门管理的自
然保护区建设审批（核）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20 种植场地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国外引进林木种苗隔离试种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21
进口林木种子苗木质量检验合
格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林木种子苗木（种用）进口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22
普及型国外引种试种苗圃资格
证书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1.从国外引进林木种子、苗木检疫审批
2.对普及型国外引种试种苗圃资格被许可
人的监督检查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23 林木林地权属证明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1.因城市建设、绿化和科研教学需要移植
野生树木审批
2.森林经营单位在所经营的林地范围内修
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占用林
地审批
3.森林林木林地权属确认
4.林地权属认定或变更

部门采取信息共享、实地调查等方式核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